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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的成立

及社區發展季刊的發行 

王 培 勳  

作者小啟 

奉三位輪值主編之命撰寫本文，主要

是因為作者自民國（以下同）62 年進入中

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兼任訓練

組主任一職，直至 83 年中心裁撤，可能比

較了解中心的動態，但事實上中心裁撤已

逾十年，其中又自羅斯福路遷至中央聯合

辦公大樓南棟地下室之狹小空間，過去之

檔案，大部分都已銷毀或丟棄，資料搜集

極為困難，本文一部分是得自社區發展月

刊之中心動態及中心簡報，一部分是得自

訪談中心過去之工作同仁，另外並參考「劉

脩如先生訪談錄」等，當然，大部分是出

自個人記憶，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請

指正。 

壹、 ㆗華民國㈳區發展研究

訓練㆗心的成立 

行政院於 54 年訂頒「民生主義現階段

社會政策」到「社區發展」為當前社會福

利措施七大要項之一，並明定採取社區發

展方式推展工作，以促進民生建設。內政

部為貫徹此一政策，乃積極策劃，一方面

配合當時推行社區發展需要，另方面給請

「聯合國發展方案」（UNDP）之資助，期

能運用聯合國之資源、技術及方法經驗，

以加強我國社區發展工作之推動。 
54 年，聯合國亞經會派顧問張鴻鈞博

士來臺與內政部研究機構設置原則，翌年

亞經會主管社區發展專家霍孟吉（Mr. 
Homji）來臺協助草擬籌設計畫，59 年 1
月該計畫獲得聯合國核准先給予第一期兩

年的資助。同年 4 月，聯合國派遣計畫經

理史華哲博士（Dr. Meyer Schwartz）及兩

名專家盛德（L. Sinder）、艾索甫（Dr. R. 
Apthorper）來臺簽約實施，59 年 6 月中心

正式成立，辦公地點則用愛國東路 152 號

3、4 樓（係內政部之產業，70 年被徵收為

中正國中撥地）。當時之經費來源，除聯合

國技協款項外，並獲中美基金及政府預算

之補助。 
中心成立之後，配合聯合國的第一期

兩年計畫，訂立目標如下： 
一、選派李東江、芮承榮、鄭美能、

劉翠霞、陳省仁、羅志明、熊麗生、高正

吉、鍾桂男、魏文雄、邵慶明、陳政雄、

歐陽湘生等 15 人（此處僅列出 13 人，其

餘二人無法查出名字）出國深造，以兩年

時間，專攻有關社區發展之課程，再回國



王培勳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的成立及社區發展季刊的發行

 

社區發展季刊 109 期 129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服務，作為訓練我國社區工作人員之師資。 
二、研究臺灣社區發展的工作方法與

社會問題之解決方案，使其成為實務與學

術互相配合的研究中心。 
三、訓練各級社區發展工作人員及領

導幹部，以齊一社區發展的觀念、步驟與

工作方法。 
四、聯合國支援兩年後，如不能延長

契約時，則中心之建築設備、資料人員移

隸於一所大學，成立社區發展研究所。 
上述四項目標，第一項獎助出國的 15

人，回國後由於聯合國之合作計畫中止，

中心既無聯合國之資助，中美基金亦告停

止，僅靠政府之預算支應，除一兩位留在

中心（短期）擔任研究工作之外，其餘各

奔東西，未能發揮所學，為推動社區發展

而有所貢獻。第二、三兩項在研究訓練方

面，尚差強人意，而第四項原已洽妥李國

鼎先生以中美基金撥款新臺幣 600 萬元，

在臺北市徐州路臺大法學院內興建四層樓

辦公場所，當時言明如兩年後不能繼續

時，即將所有設施捐給臺灣大學，成立社

區發展研究所。此項計畫並經當時臺大校

長錢思亮先生及內政部長徐慶鐘先生同意

並定約在案。但徐部長受到部內同仁影

響，謂中心如予於臺大，未來中心之人事、

經費等均將受臺大監督，內政部無法運用

自如，極為不利。徐部長遂有意改變興建

計畫，而百般拖延，後來雖同意在臺大興

建，但當時行政院蔣院長經國先生下令各

機關不願新建辦公廳舍，以致中心辦公廳

舍之興建胎死腹中，一方面使中心變為無

殼蝸牛，24 年中，搬家 4 次（59 年〜70
年愛國東路 152 號 3、4 樓；70 年〜74 年

和平東路一段 192 號 8 樓；74 年〜82 年羅

斯福路四段 162 號 6 樓；82 年〜90 年羅斯

福路一段 32 號 12 樓之 2）。另一方面，各

類出版品、檔案、圖畫、資料等損毀遺失，

殊為可惜，而且最大的遺憾是造就國內社

區發展之專業人才的學術機構計畫成為泡

影，當時向徐部長進言的那些人，實

在……。（作者註：50、60 年代，內政部

雖名列中央部會之首，但實在是最窮的部

會之一，辦公處所是使用公館臺大的校

地，以社會司來說，一年經費只有幾千萬

元，人員編制亦少得可憐，往往專門委員

兼科長，一位科員需兼辦兩個科的業務，

似中心如此的肥肉，又是聯合國資助，又

是中美基金支援，誰也捨不得拱手讓人，

如果他們知道聯合國的資助及中美基金只

有兩年，相信他們不會如此決定）。 

一、中心之組織編制 

依照組織章程，中心之最高決策機構

為理事長，理事長由內政部部長兼任，理

事 23 人至 25 人，由理事長聘任之，包括：

政府相關機構代表（如職務調動，則由

各該機關另行選派改聘； 有關社區發

展、社會福利志願團體代表（其聘用方式

同第 項）； 社區發展、社會福利專家學 

者。 
又為協助中心有關業務之審議，另設

教育委員會，有主任委員 1 人，委員 13
至 17 人。 

中心置執行長 1 人，下設研究、訓練、

行政管理三級。分別負責與社區發展、社

會福利相關之研究、實務探討、刊物編輯；

社區發展、社會工作及志願服務講習訓

練；及總務、人事、會計等行政支援事宜。 
中心組織系統如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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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部分，計有：徐部長慶鐘、林

部長金生、張部長豐緒、邱部長創煥、林

部長洋港、吳部長伯雄、許部長水德、黃

部長昆輝等 8 位。 
中心歷任執行長計有：曹沛滋先生（59

年 6 月 1 日〜60 年 7 月 7 日）、譚負禧先

生（60 年 7 月 1 日〜61 年 12 月 1 日）、黃

永世先生（61 年 12 月 11 日〜65 年 8 月

31 日）、王家銓先生（65 年 9 月 1 日〜68
年 4 月 14 日）、詹騰孫先生（68 年 4 月 15
日〜73 年 8 月 31 日）、徐學陶先生（73
年 8 月 31 日〜75 年）、蔡漢賢先生（75
年〜82 年）、白秀雄先生（82 年〜84 年）

等共 8 位。 
研究組主任有：熊麗生先生、王月鏡

女士、白秀雄先生、李建興先生、楊 蓓

女士、張秀卿女士等。訓練組主任則由筆

者擔任。 

二、中心之任務 

配合政府政策，引介福利理念，宣

導社區發展，協助推動社區發展與社會福

利工作。 
探討、評估我國社區發展之利弊得

失，提供具體之改進建議。 

配合各項社會福利立法與措施，從

事評估性之研究，以供各界規劃推動之參

考。 
從事社區發展及社會福利相關之各

項調查與研究，因時應勢舉辦各類專題研

討會、座談會。 
編印社區發展專題研究報告，定 期

發行社區發展刊物，加強社區發展知識與

方法之更新。 
辦理社區發展工作人員講習訓練，

巡迴基層輔導溝通。 
推動社會工作專業體制，辦理社會

工作人員在職訓練。 
協調社會服務志願團體，舉辦志願

服務人員研習訓練。 
編製及提供社區發展、社會工作訓

練教材、企劃製作幻燈院、錄影帶等多媒

體教材。 
提供有關社區發展及社會福利工作

之諮詢服務。 

三、中心自 59 年成立至 83 年裁撤研

究、訓練成果 

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進行專案研究，提供政府作為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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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考。計完成專案研究 112 案。其中較

為重要的如：臺北關渡社區調度研究報告

（中研院民族所），社區發展區域內資料庫

計畫（第一及第二期，黃大洲教授），龍園

實驗社區計畫（第一、二期，范珍輝教授），

雙德實驗社區計畫（第一、二期，王維林

教授），臺灣地區社區發展之評估研究（黃

大洲教授），大學社區發展實驗研究計畫

（第一、二期，楊懋春教授），社會工作辭

典（66 年出版，73 年、79 年兩次修正，

蔡漢賢教授主編）等。 
發行定期刊物，宣導社區發展理

念。自 60 年至 65 年發行「社區發展月刊」

共 60 期；66 年 4 月起，改為「社區發展

季刊」，擴大篇幅，充實內容，並成立編輯

委員會，每期均針對特定主題作深入探

討，至 83 年 6 月裁撤時為止，共發行 66
期，自 67 期起，改為「內政部社區發展雜

誌社」繼續發行。此刊物為國內唯一之社

區發展、社會福利、社會工作之專業性刊

物，極得學界人士及社政人員所重視與肯

定。 
舉辦各項專題研討會，集思廣益，

推動工作。至 83 年 6 月止，共與各大專院

校、社會福利機構、民間團體合辦各項專

題研討會，共計 68 場次。 
編印相關叢書，共計 55 種。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編印「社會工作辭典」，這部

辭典網羅了國內社工界學者專家、行政主

管人員共數百人參加撰稿，內容豐富實

用，是國內唯一的社工專業辭典，由蔡漢

賢教授主編（其中第 4 次修正時社區中心

已裁撤）。目前國內專業社工及研究所博、

碩士生幾乎人手一冊。 
為鼓勵國內各校研究生從事社區發

展、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面之研究，

自 77 年設「研究生有關社區發展論文獎助

費」，每人新臺幣 25,000 元正，至 83 年止，

其頒發 16 名研究生，其中多名已獲博士學

位，受聘國內大學社工系所任教，其他亦

均從事公職或社工專業，均有相當成就。 
總而言之，中心之研究業務之各項工

作均配合政府之施政重點而研擬，完全做

到呼應政府之政策；而且譯介福利先進國

家之學術論著，或編印專書，宣介新知，

著有貢獻。 
訓訓研研研研研研研  
自 59 年至 83 年，計舉辦各項示範訓

練、小型實驗訓練、全國性研討會、社區

基層工作人員研習、各地巡迴講習、社區

巡迴輔導、省市社工員在職訓練、志願服

務人員訓練等，共 321 場次，一參加者共

24,000 餘人。 
依據筆者之親身體會，社區發展巡迴

輔導工作，係由中心組成輔導小組，包括

省（市）、縣（市）、鄉鎮市之主管及主辦

人員、學者專家深入基層社區，以重點研

討方式，與社區理事（長）、基層社區工作

人員等作意見溝通與協調，除在現場可解

決大部分當地社區推動工作遭遇之困難

外，對宣導社區工作之理念及扮演溝通橋

樑，有極大幫助。另外，中心舉辦的社會

工作人員訓練，對充實社工人員新知，增

進其知能技巧，提升整體社會工作專業水

準，助益甚大，一共舉辦 25 期，參加學員

1,311 人。 
政府財力有限，民間資源無窮，中心

共舉辦志願服務人員訓練 31 期，參加之公

私立機構志工二千多人，對充實其專業知

能，增進其工作績效，交換工作經驗，成

效豐碩。 
其他訓練組為輔助訓練成效，引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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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針對各類訓練需要編印教材，並將訓

練結果編印實錄，甚獲好評。 

四、中心之裁撤 

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於 59年 6月成

立，其經費來源除聯合國技術款項外，並

獲中美基金及政府預算補助，運作尚稱順

利。但 60 年 9 月退出聯合國，與聯合國之

合作計畫即告終止。次年中美基金亦不復

支援，中心之經費報奉行政院 62 年 8 月 9
日臺 62 字第 6780 號函核定由內政部社政

業務――社區發展研究訓練科目項下編

列，撥付中心使用。雖中心工作同仁努力

不懈，但大環境的改變，影響工作的推展

甚大。首先是經費的大量縮減，僅靠政府

預算每年 300、400 萬元的預算，人員逐年

裁減（最後僅兼任主管 5 人、專任職 20
人），工作項目也無法增加，影響工作成

效；其次中心之定位問題，中心既非社團

法人，也非財團法人，又非內政部之附屬

機關，成立二十幾年，其組織性質和地位

迄未確定，立法委員們即多次對中心之定

位及預算提出質詢，對工作人員的士氣及

業務發展造成極為嚴重的影響。為此，內

政部社會司多次研擬，爭取社區中心改為

財團法人組織，由內政部補助設立基金；

或修改內政部組織法，改隸為內政部之附

屬單位，但都無法如願。直至民國 78 年，

由社會司蔡漢賢司長簽請許水德部長核

准，於民國 78 年 10 月 7 日臺 內社字第

745 上 1 號函行政院，主旨為「擬將中華

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改為財團法人

組織，並一次補助設立基金 2 億元，以加

強其業務運作……」，文中並詳述設立理

由，並附中心捐助暨組織章程與設置計畫

草案；但不幸的是，79 年 5 月 1 日行政院

以臺 79 內 09637 號函答覆：「所報擬將中

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改為財團法

人組織，並請一次補助設立基金 2 億元一

案，免議。」函中並未說明為何「免議」？

以當時政府之財力，2 億基金應不困難（當

時行政院長為李煥先生）。自此時開始，社

區中心又為存廢問題在掙扎奮鬥，但都無

具體結果。直至 83 年 1 月 10 日，內政部

開會討論社區中心組織調整案，由社會司

長白秀雄先生主持會議。會中提出四個調

整方向： 
讓社區中心成為內政部的正式機

構。但此舉需修改內政部組織法，且需牽

動正式編制員額，可行性不高。 
由內政部捐資成立財團法人。此方

案曾報院，但已由行政院批示「免議」。 
將社區中心業務併入社會司，現有

職工以約聘僱方式納入。 
維持現狀。  

經過討論後，會中作成結論――採第

三案，並於 83 年 3 月 1 日臺 內社字第

8373919 號函報行政院，於 83 年 6 月 17
日行政院臺 83 內 23037 號函覆同意，主旨

謂：「所報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擬自 83 年 7 月 1 日予以撤銷，其業務及預

算擬併入貴部社會司一案，原則同

意……」。懸名多年之社區中心定位問題，

總算以「撤銷」落幕，而工作人員 20 多年

建立之基礎，亦冰消瓦解，徒呼奈何！ 

貳、㈳區發展季刊之發展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自

59 年 6 月成立，60 年 11 月發行社區發展

通訊創刊號，徐慶鐘部長在發刊詞中指

出：第一，我們希望這份通訊能對社區發

展的理論、觀念與技術，多作闡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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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報導的工作，使有助於正確觀念的樹

立，協調步驟的獲致，與技術的日新又新。

第二，我們希望這份通訊能負起溝通意見

與培育友情的責任……。第三，在我國與

聯合國合作的「社區發展方案」下，我們

的 15 位研究員現正在國外攻讀社區發展

有關的學科，他們在國外渴望隨時了解我

國社區發展推行狀況及其特殊需要，同時

他們也願意將他們學習的心得及所見所

聞，隨時向國內報導。所以我們希望藉這

份通訊將國內國外聯繫起來。從上面的話

中，我們可以了解社區發展通訊之發行，

一是宣揚社區發展理念；二是結合國內社

區工作人員交換經驗、聯繫感情；三是藉

此通訊聯繫中心在海外進修 35 位學員。其

內容除學術論著外，亦包括海外學員之動

態及中心動態、社區活動等。第二期起，

改名為「社區發展月刊」，每期約 30 頁左

右，月刊共發行 66 期（60 年 11 月〜65 年

12 月，其中 63 年 2、3 兩月未出版），月

刊發行人由社區中心執行長擔任，第一期

至第 13 期（61 年 11 月）發行人為譚貞禧

執行長、第 14 期至第 56 期（65 年 8 月）

發行人為黃永世執行長、第 57 期至第六十

期（65 年 12 月）發行人為王家銓執行長。

第 60 期出版後，因準備轉型而暫時停刊，

而在民國 66 年 4 月，「社區發展季刊」創

刊號問世，發行人為張豐諸部長，社長則

由社會司長兼社區中心執行長王家銓先生

擔任，主編為研究組主任白秀雄先生出

任，成立編輯委員會，設委員 9 人，內容

包括社論、特載、中心議題、論著、譯著、

社政動態、社區報導等，較之社區發展月

刊，篇幅大大增加，內容更加充實，迄目

前為止，已出版 108 期，頁數亦自第 1 期

的 150 頁，逐漸增加，最近幾期均超過 350

頁以上，由於內容涵蓋社工各領域，已成

為社工專業人員必備之讀物，不論學校中

研究所考試或高、普、特考，都是命題的

重要參考資料。 
季刊之發行人在 103 期之前均由內政

部長擔任，計有張豐諸部長（1 至 4 期）、

邱創煥部長（5 至 16 期）、林洋港部長（16
至 26 期）、吳伯雄部長（27 至 42 期，54
至 67 期）、許水德部長（43 至 53 期）、黃

昆輝部長（68 至 73 期）、林豐正部長（74
至 77 期）、葉金鳳部長（78 至 80 期）、黃

主文部長（81 至 89 期）、張博雅部長（90
至 96 期）、余正憲部長（97 至 102 期），

自 103 期起發行人改由林中森次長出任。 
社長部分，循例由社會司長（83 年 7

月前，司長亦係社區中心執行長）兼任，

先後由王家銓先生、詹騰孫先生、徐學陶

先生、蔡漢賢先生、白秀雄先生、陳武雄

先生、劉邦富先生、蕭玉煌先生、邱汝娜

女士、蘇麗瓊女士出任。另自 67 期起，增

設副社長 1 人，由社會司副司長兼任，有

王國聯先生、蕭玉煌先生、曾中明先生。 
季刊主編，可分為三個階段來說，第

一階段自第 1 期至第 66 期，均由社區中心

研究組主任擔任，有：白秀雄先生、李建

興先生、楊蓓女士、王培勳先生、張秀卿

女士等。第二階段自第 67 期至 90 期，因

社區中心裁撤，社區發展季刊改為「內政

部社區發展季刊」主編乙職，改由內政部

社會司主管科長兼任，有：曾中明先生、

楊錦青女士、鄭文義先生等。第三階段則

自 90 期迄今，改為輪值主編制，即每期由

編輯委員中推舉 3 至 4 人，負責後期主題

之文章邀稿、編排、審查等工作。 
除了上述有關季刊發行的一些事務

外，有幾件事情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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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編印「社會工作辭典」，由蔡漢

賢先生擔任總主編，王培勳先生、張秀卿

女士擔任副總主編，初版於 66 年 2 月發

行，其後於 73 年 1 月、79 年 5 月、89 年

8 月三次修訂，第四版經增刪後，實收名

詞 1667 則，頁數厚達九百餘頁，內容充

實，已成為國內社工專業人員必備之參考

書籍。 
第二，每期均定有中心議題，邀請學

者專家撰文深入探討，理論、實務均有，

甚至介紹其他國家之經驗與做法，極有價

值。（請參閱附件） 
第三，配合內政部舉辦之各項社會福

利會議，出版實錄或專輯，如全國社會福

利會議、全國社區發展會議、全國志願服

務會議等，均有實錄出版，對理念之宣導，

著有貢獻。 
第四，社區發展季刊原隸屬於中華民

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自 83 年 7 月中

心裁撤後，改隸內政部，為「內政部社區

發展雜誌社」。 
第五，自第 103 期開始，季刊改為橫

式排版（創刊號亦曾採橫式排版，自第 2
期至 102 期均為直式），自 105 期開始，改

變封面，此兩項改變，看起來耳目一新。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社會學系退休教

授）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簡介。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簡報。 
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理事會及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內政部（2004），社政年報。 
社區發展月刊，第 1 卷至第 6 卷。 
社區發展季刊。 
國史館（1996），劉脩如先生訪談錄，153－155。 

附件：社區發展季刊中心議題暨出版時間統計表 

議題名稱 期  別（出版年月） 

社區發展社社區社作  

5（67.10）社10（69.5）社15（70.9）社19（71.9）社26（73.6）社

33（75.3）社34（75.6）社38（76.6）社40（76.12）社51（79.9）社

53（80.3）社56（80.12）社57（81.3）社60（81.12）社66（83.6）社

69（84.3）社87（88.9）社100（91.12）社107（93.9） 

個個管理  11（69.8）社49（79.3） 

專專專專  52（79.12） 

鄉鄉社區  25（73.3）社30（74.6） 

兒兒及兒兒年兒兒  
6（68.3）社31（74.9）社41（77.3）社50（79.6）社72（84.12）社

81（87.4）社10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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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兒兒  
17（71.3）社21（72.3）社55（80.9）社64（82.12）社74（85.6）社

83（87.9） 

婦婦兒兒  37（76.3）社46（78.6）社79（86.9）社101（92.3） 

社區發展社婦婦社專  71（84.9） 

家家及家家教育  10（69.5）社28（73.12）社36（75.12）社68（83.12）社84（87.12）

家家家家家家  94（90.6） 

身心身身者兒兒  14（70.6）社16（70.12）社48（78.12）社97（91.3） 

長期長長社社區長長  43（77.9）社92（89.12）社106（93.6） 

醫務社會社作  59（81.9）社 

學學社會社作  10（69.5）社73（85.3） 

社會社助  12（69.11）社95（90.9） 

預家預預  82（87.6） 

志志志務  65（83.3）社78（86.6）社93（90.3） 

社會兒兒政社  
18（71.6）社22（72.6）社44（77.12）社58（81.6）社70（84.6）社

88（88.12） 

社會社作專專教育及社社  
1(66.4)社7（68.7）社24（72.12）社27（73.9）社39（76.9）社61（82.3）社

76（85.12）社99（91.9） 

社會（區）社作社理  20（71.12）社86（88.6） 

社會教育  47（78.9） 

社會兒兒社社社社社  2（66.9）社32（74.12）社54（80.6）社62（82.6）社89（89.3）

社會行政社兒兒社系  23（72.9）社45（78.3）社63（82.9）社98（91.7） 

社會志務民社社社民社社社  42（77.6）社80（86.12）社108(94.1) 

非社兒組非  85（88.3） 

兒兒社區社  77（86.3） 

兒兒福福社兒兒社會  29（74.3）社102（92.6） 

國民年國  91（89.10） 

震震震震社震大震震及震震震理  90（89.6）社104（92.12） 

臨臨臨臨社臨臨志務  96（90.12） 

大大社大大大大  105（93.3） 

台灣社會兒兒發展  109（94.3） 

改改社會改改  8（68.10） 

文社震文社社 區中心 9（69.1） 

座座會社研座會  3（67.1）社4（67.4）社70（2）社67（83.9） 

社料來社：引自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 


